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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刘晓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刘晓庆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刘晓庆。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刘晓庆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刘晓庆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刘晓庆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刘晓庆联系电话：15958912308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刘晓庆
2020年6月12日
公告清单 单位：元

主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程前包装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13,000,000.00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义乌市成凯针织袜业有限公司、浙江程前包装有限公司、朱利民、周雪君、陈凯、单萍萍、浙江程前包装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53012013280408、5301201328039801

抵押担保合同号

ZD5301201300000037、ZB5301201300000134、ZB5301201300000135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与郑宇烽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与郑宇烽签

署的《债权转让合同》，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将公告清单所列债权及相关担保
债权，依法转让给郑宇烽。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依法应当履行债务的民事法
律主体，自即日起向郑宇烽履行债务偿付义务。

郑宇烽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抵押人及保证人，
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郑宇烽履行主债权合同、抵押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
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

郑宇烽
2020年6月12日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诸暨市轴瓦总厂

双双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止基准日2019年12月31日，其后按司法文书及借款合同约定计算

本金

44,473,277.02

34,833,596.81

16,381,555.81

利息

14,791,370.16

8,657,734.23

14,336,284.75

抵押人、担保人

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诸开2014人抵0150）、浙江东方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诸暨市轴瓦总厂、浙江天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王澍、黄萍儿、章巍峰、章慧巍

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诸开2014人抵0150）、浙江东方滑动轴承有限公司、兆山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洁丽雅毛巾有限公司、王澍、黄萍儿

浙江越威达纺织有限公司、陈晓美、寿国理

司法文书

（2016）浙0681民初3979号

（2016）浙0681民初4337号、（2016）浙0681民初4339号

（2016）浙0681民初2105号、（2016）浙0681民初2106号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黄则沉资产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黄则沉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黄则沉，现以公告
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黄则沉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黄则沉

主债务人名称

鼎盛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九鼎石材陶瓷品市场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39391270.62

15736853.14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杭州钱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汪吾铨控股有限公司、张秀玲、陈跃泉

杭州萧山钱鸿交通器材有限公司、鼎盛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得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陈跃顺、陈
跃泉、张秀玲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20141230100977、20151230100346

（30100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561号

抵押担保合同号

20150346BZ、20140977BZ、61702712302013687、61702712302013687

（331002）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03号、（331002）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04号、
（331002）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05号、（331002）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06号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一开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等8户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一开电气集团有限公

司等8户债权进行公开处置。截止2020年5月31日，一开电气集团有限公司等
8户债权总额为24877.34万元，其中本金18516.91万元，利息6360.43万元。债务
人位于温州地区。处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
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86、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胡波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绍兴金绸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0年6月09日股东会决议，绍兴金绸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

司拟将注册资本从8236万元减至7000万元，现予公告。债权人可自公
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绍兴金绸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2日

债权转让告知公告
苍南县友谊彩印厂、苍南县新东方旅游用品公司、许为仙、杨李密、高翔：

基于贵方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下称“民生银行“)签订
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抵押合同》等文
件。民生银行已依约履行放款义务。然而，贵方并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载
止2019年3月19日，尚欠民生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2402938.29元，贷款利息
及罚息2663538.82元，以及因贵司违约而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生银行已于2020年6月3日与吴胜好("受让人”)签
订《债权转让合同》，将其对苍南县友谊彩印厂享有的贷款本全2402938.29元
及相应利息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人”。请债务人、担保人依法向“受
让人”履行债务、担保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2020年6月12日

遗
失
声
明

遗失增值税专票一张，发票代
码 3300171130，发票号 06875959，
声明作废。

浙江法制报报业有限公司

公告
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

堰后村森林火灾民事公益
诉讼一案，丽水市莲都区
人民检察院作为公益代表
方，就案涉生态环境损失
经委托评估后，已与侵权
责任方宏远建设有限公司
达成诉前赔偿协议。特此
公告，公告期一个月。
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检察院

2020年6月12日

（2019）浙0102民初7355号
杭州禄炎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广

播电视集团诉被告杭州禄炎科技有限公司广告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 0102 民初 7355 号民事判决书。案

件受理费 1590 元，由原告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负担 74 元，其余案件受理费 1516 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杭州禄炎科技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8509号

杭州厚德载富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爱秀星
艺影视有限公司、浙江厚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2019）浙 0106 民初 8509 号朱诗伟与杭州

厚德载富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爱秀星艺影视

有限公司、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浙

江厚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并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通过浙江法制报依法向你们各

方公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廉政监督卡等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们各方补充送达原、被告双方的补充证据，并向

你们各方送达传票，开庭时间定于2020年8月14日

上午9时，地点在本院26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各方自行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06民初8717号

黄野：本院受理原告肖鹏飞、周佳梁诉被告黄野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

（2019）浙 0106 民初 871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72号

周见平、盛美凤：本院受理原告华农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与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6民初178号

浙江通策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大有实业有限公司与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

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91民初3505号

孔富强：本院受理原告方建华诉被告孔富强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9）浙 0191 民初 350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初845号

李浩良：本院受理原告刘燕珠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

1、判令被告返还借款人民币 140000 元整。2、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证据材料的期限

为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 14 时 30 分在建德市人民法院寿昌法庭 2 号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19)浙0282破4号

本院根据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嘉都电器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宁波嘉都电器有限公司无财产可用以清

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宁波嘉都电器有限公司无

破产财产可供分配及用以支付破产费用。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

百零七条规定，本院于 2020 年 6 月 5 日裁定宣告宁

波嘉都电器有限公司无财产破产并终结宁波嘉都电

器有限公

司无财产

破产清算程序。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9)浙0282破1号

本院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冠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

算一案，查明宁波冠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无财产可

用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宁波冠蓝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无破产财产可供分配及用以支付破产费用。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

一百零七条规定，本院于2020年6月5日裁定宣告宁

波冠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无财产破产并终结宁波冠

蓝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无财产破产清算程序。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2258号

张宝江、张云子: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宝江、张云子追偿权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 浙 0303 民初

225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5民初157号

杭州豪旭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牟华

红诉你与金晓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

状、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证据、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风险提示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2020年9月18日上午9:00在本院中法庭公开审

理，合议庭由吕虹虹、许艳媚和周昱（替补：赵子岳、

苏友杰）组成。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平阳县农业龙头企业协会的申

请，裁定受理温州华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破产清

算一案。并经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取浙江泽商律

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温州华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的债权人应自 2020 年 6 月 10 日至 2020 年 7 月 10 日

向温州华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管理人(地址:温州

市鹿路区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4层；联系人

周蒙蒙 13757719168，季声亮 13968890939）申报债

权 。 书 面 说 明 债 权 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

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

未申报的将依照《企业破

产法》第五十六条之规定

处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将于2020年7月22日上午9时30 分在平阳县人民

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在破产清算程

序终结之日前，温州华府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法

定代表人、股东、财务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需依法

向平阳县人民注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平阳县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分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中食宠物食品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经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选取北

京德恒(温州)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温州中食宠物

食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自2020年6月11日至2020

年7月11日向温州中食宠物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地

址：温州市鹿城区机场大道5062号德恒律师楼；联系

人 李 轶 成 律 师 13957730930，戴 元 斌 律 师

18857797971)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颛、有无财

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如逾期未申报的将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之

规定处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20年7月27日

下午14时30分在平阳县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召

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

托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

之规定，在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前，温州中食宠物

食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财务人员以及其

他相关人员需依法向平阳县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

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9) 浙0402民初7829号

刘英姿: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经

济开发区支行与你刘英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浙

0402民初782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21民初1501号
谢庆：本院受理原告卢方成与披告谢庆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2020浙0421民初1501号】，原告诉请：

1、判令由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装修款人民币60000元，

及利息(以60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5月1日起至付

清之日以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之1.5倍计算之利息损

失)；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的全部费用。因无法

通过共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

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分在西塘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17号

周文虎：本院受理原告陆小春与被告周文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523民初

17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如下：被告周文虎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陆小春归还借款10万元并

支付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自2018年9月17日起

至款清之日止）。本案受理费 269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诉讼费3340元，由被告周文虎负担，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交纳。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更正公告
本管理人于2020年6月2日在《浙

江法制报》第9版刊登的《丽水兴乐电
缆有限公司管理人公告》中，“2020年7
月2日（周二）”更正为“2020年7月2日
（周四）”；落款“浙江龙林鞋业有限公
司管理人”更正为“丽水兴乐电缆有限
公司管理人”，特此更正。

丽水兴乐电缆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0年6月12日


